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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化控管延長辦公時數，杜絕過度加班並減少工時過高之情形。

提供人員足夠的休息時間，保持身心健康。

提高工作效率，減少工作疲勞。

增加員工滿意度，創造更好的工作環境。

制定目的



背景

司法院

785號解釋

公務員服務法

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

方各機關(構)公務員服

勤實施辦法

公務人員保障法

健康權
訂定框架性規範
⚫服勤時數合理上限
⚫服勤與休假頻率
⚫服勤日中最低連續休息時數

⚫每日工時上限12小時
⚫每月加班時數不得超過60小時
⚫輪班制人員更換班次應有連續11

小時休息

⚫公務員每日、月加班時數上限例
外規定

⚫輪班制人員辦公時數、休息時間
及休息日數規定

⚫明定加班補償方式
⚫值班(待命服勤)納入加班範疇
⚫增訂加班補償評價換算、補休假
期限及結算機制

⚫授權明確性



公務員服務法§12 II

每日8小時、每週40小時。

每日正常辦公時數，連同延長辦公時數不得超過12小時。

每月加班時數上限不得超過60小時。

本校上班時間：

正常上班時間：自8：00 至17：20 止。

彈性上下班時間：1.上班自7：40 至8：30 止。2.下班自17：00 至17：50 止。

中午休息時間：自12：00 至13：20 止

辦公時數原則



執行職務
於法定工作時間

以外

經主管指派
加班指派考量急迫、必要及
合理性，並應併同檢視同仁

當月加班情形。

延長辦公時數要件



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（構）公務員服勤實施辦法
(以下簡稱服勤辦法)§4

搶救重⼤災害

處理緊急或重⼤突發事件

辦理重⼤專案/特殊重⼤專案

辦理季節性、週期性工作

得再延長工時
之條件



行政獎勵
公務人員經指派於法定辦公時數
以外執行職務之加班時數，因預
算限制或業務需要，致無法給予
加班費或補休假，且已逾補休期
限之加班時數，核給獎勵。

加班補休

1.加班事實發⽣，應於
2 年內補休完畢

2.勞基法人員依勞基法規定

加班補償



定期檢討勤休制度
妥適性



Q1: 如果我有緊急工作任務，不能按時休假怎麼辦？

A1: 可以與主管協商延後休假，並安排補休時間，確保工作與休

息平衡。

Q2: 如何申請休假？

A2: 休假/慰勞假需事前至差勤系統申請，經主管批准後方可休

假。

Q3: 加班選擇補休後未休，怎麼處理？

A3: 加班需事前經主管同意，加班後應適時與主管協調補休時間，

如未能補休完畢,且已逾補休期限之加班時數，核算獎勵。
(須由職員舉證曾依限申請補休，並留存機關否准事證）。

Q&A



Q&A

Q4: 如果因為工作調整，致某固定時段，每天都需要申請加班處理業
務，可以怎麼處理？

A4: 可以與主管協商辦公時間調整，以減少加班情形，並可適時安排
補休時間，確保工作與休息平衡。

Q5:每日辦公時數上限規定，如遇請事、病、休假(包含公務人員請假
規則規範、勞工請假規則各類假別及加班補休等) 情形，應如何計算？

A5: 考量員工於辦公時間內依規請假，係透過請假方式免除法定辦公時間
之勞務情形，爰請假時數仍應計入當日辦公時數，並依規定遵守每日
辦公時數(含加班時數)上限12小時計算。

例如：曉華上午請休假4小時，下午正常辦公時間4小時，依規定，每日工
時(含加班)不得超過12小時，則曉華該日下班後，因業務需要指派加班，
其加班時數至多4小時為限(請休假4小時+辦公4小時+加班4小時)。



勤休制度數位課程資訊

★登錄「e等公務園+學習平臺」

★課程名稱：

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(構)公務員勤休制度宣導課程

★課程時間：51分鐘

★終身學習時數：1小時



感謝指教


